
【板橋榮家消費者保護教育宣導篇】

搭乘計程車，懷疑計程車計費表不準確，應向什麼單位檢

舉？

日期：113-4-15

一、 依據度量衡法第3條規定，度量衡事務，由經濟部指定

專責機關辦理，其專責機關指標準檢驗局。

二、 再依度量衡法第16條規定，經檢定合格在使用中之法定

度量衡器，應接受檢查。又按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

3條規定，計程車計費表屬應經檢定之法定度量衡器，

因此計程車計費表準確性之檢查由標準檢驗局執行。

本資料摘錄自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/教育宣導/消保百科」


